附件7

中国药科大学生物制药（拔尖创新班）

创业实践训练协议
甲方： 中国药科大学  
乙方：（实训单位）                
丙方：（学生）              

为进一步促进产学研结合，提高专业领域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本着“共谋发展、兴药为民”的原则与目标，甲乙丙三方就生物制药（拔尖创新班）”本科教学计划内实践训练事项达成合作，涉及三方主要权利、责任与义务之协议内容如下：

一、甲方事务

1、按照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制定实践训练实施方案和计划，主导实践训练过程管理和考核评价工作； 

2、负责认定当年度生物制药（拔尖创新班）参与实践训练学生参与资格，征询乙方接收数量，依照综合信息分配名额；组织行前专题教育，为实训学生集中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3、负责安排校内教师，由其与乙方专职带教共同开展当期实践训练指导及答辩验收考核；
4、承担实践训练学生、校方指导教师差旅等必要支出。

二、乙方事务

1、为甲方学生提供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的实训场所、实验设施及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场地、设备运行正常且无安全隐患；择优配备专职带教人员对丙方进行专业指导，保障实践训练论文、答辩验收等任务达成；

2、指定事务对接人员，负责与甲方联络，做好实践训练学生管理，协助完成丙方实训考核评价及突发事件处理；

3、负责对丙方开展岗前培训、安全教育、管理规定讲解，如必要可签署保密协议；在实践训练答辩验收前，须指导丙方进行脱密处理后提交实训材料给甲方；
4、支持本单位科研管理人员，为实践训练学生在合适时间段开设企业创业、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专题讲座； 

5、能够提供妥善的属地住宿保障，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购买丙方实训期间意外伤害保险；

6、对于丙方严重违反乙方管理规定或者在实践训练期间存在违法乱纪行为，乙方有权将其退回甲方。

三、丙方事务

1、丙方在完成甲方规定的理论课程，经个人申请、乙方认定、甲方审核后，按照甲乙双方商定时间进入乙方单位开展实训。实训期间，由甲、乙双方指导教师共同指导；

2、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实训单位规章制度，遵守学籍管理规定。服从甲乙双方的培养与管理。因丙方违反学校及实训单位管理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和损失（包括经济损失、知识产权侵害、企业信誉损害、人身伤害事故等），由丙方自行承担责任；

3、丙方履行涉及乙方所有保密领域的保密义务，承担保密责任。

四、安全约定

1、甲乙丙三方依据本协议明确各自安全责任。甲方负责对丙方进行安全教育、纪律管理，为丙方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并安排校内导师全程指导；乙方负责提供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的实训场地、设备及安全防护措施，对丙方进行岗前安全操作规程培训，及时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承担协调、监督与事故协助处理责任；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乙方规章制度，因违反规定造成自身或他人损害的，由丙方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2、甲方应为实习学生购买人身意外保险，保险费用由甲方承担，保险范围与保额应经甲乙双方确认，确保实习学生在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五、其他事项说明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中国药科大学（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乙方：实训单位  （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丙方：              

      日期：
